
1

附件 1

南通市房地产开发行业综合实力 20 强企业排名办法

一、目的

为在行业内树立一批典型标杆企业，展示企业创新成果，培育行

业领军人物，引导企业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

展格局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，南通市房地产业协会在会员单位中，

组织开展南通市房地产开发行业综合实力 20强企业排名活动。

二、原则

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确保排名活动权威性和公信力。

三、参加条件

1、凡在我市注册登记且有三年以上投资、开发经历的企业均可参

加。已成立企业集团且该企业集团以房地产投资、开发为主业的，原

则上以企业集团为单位参加。企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、全资子公司、

参股子公司的业绩可按公司所占股份比例计入集团公司一并计算。企

业成立的区域公司总部在南通的，业绩可将旗下业务合并统计。

2、参加企业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，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品

牌价值，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、突出的企业文化，在行业内引领高品

质建设，具有较强知名度和影响力，诚实守信，社会责任感强，热心

公益事业，有一定的公众认可和荣誉度。

3、开发项目符合经济适用、舒适安全、绿色健康、环境优美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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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方针，规划设计、施工质量、产业化应用、小区管理等达到同行业

先进水平，群众满意度高。

4、当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参加。

(1)发生重大质量、安全事故的。

(2)有违纪违规和不诚信行为，受到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批评、处罚

的。

(3)发生重大消费者投诉事件不及时处理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

的。

(4)被列入诚信黑名单的。

四、测评指标

1、定量指标(60 分)

(1)企业规模(20 分)，包括收入规模、开发规模、资产规模等。

(2)盈利能力(15 分)，包括实现利润、缴纳税收。

(3)成长潜力(15 分），包括销售增长能力(零及以上)、利润增长能

力(零及以上)、资本增长能力(零及以上)、资源储备等。

(4)风险管理(10 分)，包括短期偿债能力、长期偿债能力、负债率

等。

2、不定量指标(40分)

(1)创新理念(8分)，指企业的创新理念和实践具备行业代表性，可

以推广到同行业乃至其他行业或解决其他企业遇到的类似问题。在企

业管理(战略定位、产品研发、项目融资、市场营销等)采用新理念、

新做法，并取得显著成效，推动了企业的发展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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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创新能力(12分)，指为提高开发建设水平，进行技术创新、产

品创新，推动建造方式的转变等。在实施装配式建筑，成品住房建设，

完整社区建设、适老住区建设、城市更新、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有显

著的成绩；所开发项目获得“濠河杯”优质楼盘奖（含单项奖）、“广

厦奖”、“鲁班奖”、科学技术奖，绿色建筑、高品质住宅及市级及

以上示范项目等，在推动房地产行业技术创新，提升项目开发建设水

平，提高住区品质等方面做出较大贡献。

(3)市场行为(10 分)，包括企业诚信、行为规范、履约状况等行为

（主要根据企业的信用档案和主管部门对企业实时动态监管情况认

定）；销售人员实名制上岗落实情况等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制度制定

及落实情况；企业诚信建设获奖情况。

(4)社会责任(5 分)，热心公益事业、慈善活动，支持解困脱贫，为

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。

(5)品牌力（3分），行业认可度、社会认知度高，社会形象佳。

(6)物业服务(2 分)，业主满意度高。

五、参评企业需提供的材料

1、南通市房地产开发行业综合实力 20强企业排名申报诚信承诺

书；

2、南通市房地产开发行业综合实力 20强企业排名申报表；

3、南通市房地产开发行业综合实力 20强企业排名申报评分表；

4、企业章程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，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复

印件；



4

5、年度统计报表、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；

6、年度竣工及在建项目相关证明材料(项目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

可证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、竣工备案表等)，并填写年度企业开发项目

明细表；

7、企业集团(区域公司)不能提供集团并表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的，

需提供年度企业财务数据合并统计汇总表；

8、年度纳税证明（年度纳税不达标的需提供三年的纳税证明）；

9、获得奖项的情况（文件、证书复印件、奖牌照片等）；

10、参与社会公益、慈善活动的相关证明材料等。

六、活动程序

1、企业申报：市区企业申报材料直接报市房协秘书处；各县（市、

区）企业（包括通州、海门、启东、如皋、海安、如东）向所在地房

协申报并提交相关材料，由当地房协初审核实、打分排序，并征求主

管部门意见后报市房协。

2、核查：市房协秘书处按照测评指标，对各企业的申报材料整理

计算，并会同市主管部门、业内专家，对企业进行现场抽查。

3、结合企业提供的材料和现场抽查情况，提出初步入围名单，并

进行媒体公示，广泛接受社会各界评议。

4、公示结束后，召开专家评审会议，根据排名办法和测评指标，

结合初审意见、社会评议意见等，审定 20强名单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5、南通市房地产业协会组织召开表彰大会并向获得“20 强”的

企业颁发铭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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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其他事项

1、排名活动面向南通市房地产业协会会员单位，非会员单位申报

须提前办理入会手续。

2、申报企业(集团)的经济类数据资料，根据企业(集团)的统计年

报(统计部门认定的)和财务审计报告（复印件加盖公章、财务章），

合作、控股公司指标类数据按比例计入。

3、企业所报送的材料，数据务必真实有效。如发现弄虚作假的，

一经查实，则取消本年度和下一年度的排名资格。

4、南通市房地产业协会根据年度排名，推荐入选企业参加江苏省

房地产开发行业综合实力 50强企业排名活动。


